
1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738）

截至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
業績公佈

利信達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
績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567,513 464,410
銷售成本 (254,048) (262,184)

毛利 313,465 202,226
其他收益 2,592 2,074
銷售及分銷成本 (165,007) (113,232)
一般及行政開支 (79,661) (55,281)

經營溢利 3 71,389 35,787
財務費用 (259) (386)
所佔共同控制實體溢利 5,573 5,551

除稅前溢利 76,703 40,952
稅項 4 (6,604) (5,284)

股東應佔溢利 70,099 35,668

股息 5 31,616 8,972

每股溢利 6 15.2仙 8.0仙

每股攤薄溢利 6 14.6仙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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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 製基準

本賬目乃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
公會」）頒佈之會計準則編製。除投資物業以公平值列賬外，賬目
均以歷史成本常規法編製。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新訂或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
香港會計準則（「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
日或其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本集團並無就截至二零零五年二
月二十八日止年度之賬目提早採納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
集團已開始評估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但仍未確定該
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有重大影響。

2. 營 業額及分類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皮鞋及物業發展。

(i) 主要報告方式─業務分類

製造及
銷售皮鞋 房地產發展 其他 合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546,769 19,547 1,197 567,513

分類業績 77,582 (1,948) (4,245) 71,389
財務費用 (259) － － (259)
所佔共同控制
實體溢利 － 5,573 － 5,573

除稅前溢利／
（虧損） 77,323 3,625 (4,245) 76,703
稅項 (4,755) (1,843) (6) (6,604)

股東應佔溢利／
（虧損） 72,568 1,782 (4,251) 7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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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及
銷售皮鞋 房地產發展 其他 合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91,718 69,850 2,842 464,410

分類業績 39,069 359 (3,641) 35,787
財務費用 (386) － － (386)
所佔共同控制
實體溢利 － 5,551 － 5,551

除稅前溢利／
（虧損） 38,683 5,910 (3,641) 40,952
稅項 (2,183) (3,101) － (5,284)

股東應佔溢利／
（虧損） 36,500 2,809 (3,641) 35,668

(ii) 次要報告方式─地區分類

營業額 分類業績 營業額 分類業績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76,154 37,564 142,928 7,712
中國大陸 307,512 19,894 269,835 18,605
其他 83,847 13,931 51,647 9,470

567,513 71,389 464,410 35,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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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 營溢利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溢利於計入及
扣除下列賬目後入賬：

計入

投資物業重估盈餘 1,238 612

扣除

核數師酬金 1,184 973
折舊 11,871 12,748
出售固定資產之虧損 152 218
匯兌虧損淨額 233 370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租金 46,049 46,049
投資物業之開支 538 520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93,321 75,012

4. 稅 項

於綜合損益賬中之稅項為：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中國大陸 10,908 10,696
香港
－往年度之超額撥備 － (4,992)

臨時差額產生及撥回之遞延稅項 (6,143) (2,530)
稅率增加產生之遞延稅項 － (433)

4,765 2,741

共同控制實體應佔稅項份額
中國大陸 1,839 2,543

6,604 5,284

由於年度內本集團有充足的承前稅項虧損以抵消估計應課稅溢利
（二零零四年：無），故並無香港利得稅提撥準備。

中國大陸所得稅乃根據年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中國大陸（若干集
團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的經營業務所在地）之通行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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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股 息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付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2.0港仙
（二零零四年：無） 9,036 －

建議末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 4.5港仙
（二零零四年： 2.0港仙） 22,580 8,972

31,616 8,972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十七日舉行之董事會上，董事建議派發末
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4.5港仙。該建議派發之股息並不作為應付
股息反映在賬目中，但將會反映為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六年二
月二十八日止年度之繳入盈餘分配。

6. 每 股溢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溢利乃根據股東應佔溢利 70,099,000港元（二零零
四年： 35,668,000港元）計算。

每 股 基 本 溢 利 乃 根 據 年 內 已 發 行 普 通 股 之 加 權 平 均 股 數
459,720,970股（二零零四年： 448,619,600股）計算。每股攤薄溢利乃
根據年內已發行普通股 479,235,173股（即年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
均數，加上假設未行使之所有購股權獲行使情況下按無償代價發
行之 19,514,203股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由於本公司尚未行使購股權之行使價較市價為高，故並無呈列截
至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九日止年度之每股攤薄溢利。

股息

董事宣佈派發截至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之中期股息每
股普通股 2.0港仙（二零零四年：無）。

董事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
股普通股 4.5港仙（二零零四年： 2.0港仙）。

經營業績

受惠於強勁經濟增長及消費者信心上升，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五
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本年度」）總營業額較上年度大幅增加
22%至 568,000,000港元，主要是由於作為本集團主要業務的皮鞋業
務與上一年度相比增長 40%，抵銷了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五月結束
化妝品業務與及物業發展業務營業額急降的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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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內，本集團通過有效分配生產資源，成功控制生產成本。
本年度由於提升了位於中國大陸順德之生產設施之使用效率，以
及向其他廠房外判部份生產工序，故本集團的產量有所增加。營
業額增加以及生產成本降低，令本年度毛利較上年度毛利增加 55%
至 313,000,000港元。

本年度本集團的股東應佔溢利較上年度大幅上升 97%至 70,000,000
港元，主要是由於前述毛利急升 111,000,000港元，加上銷售及分銷
成本和一般及行政開支溫和增加 76,000,000港元所致。於 76,000,000
港元當中， 18,000,000港元是員工成本增加，而其他開支之增加是
與營業額及毛利之增幅相對應。

業務回顧

年度內，本集團主要經營皮鞋業務，亦有參與物業發展和開展時
裝業務。皮鞋業務仍為本集團的核心業務，佔本年度總營業額
96%。

皮鞋業務

皮 鞋 業 務 營 業 額 為 547,000,000港 元 ， 較 上 年 度 上 升 155,000,000港
元，增幅為 40%。該業務分類的經營溢利及股東應佔溢利分別較上
年度增加 99%及 99%。溢利大幅上升主要是由於本集團持續提升品
牌知名度、維持充足貨量和款式以應付不時需求，並實行有效的
員工獎勵計劃。

香港

香港市場的營業額和經營溢利繼續有強勁增長，分別達 176,000,000
港元及 38,000,000港元，升幅分別為 23%及 387%。經營溢利急升主要
是由於銷售額增加及店舖數目減少，導致租金開支下降。

年度內，本集團繼續精簡銷售網絡。為提升品牌形象及設立「展示
店」，本集團在年內關閉小型店舖、重新裝修現有零售門市，並開
設概念店。店舖裝修和概念店的開設正合時宜，讓本集團抓緊零
售市場氣氛改善的契機，而新裝修店舖和概念店均能成功吸引大
量客戶。

本年度香港市場繼續增長，佔本集團總營業額及經營溢利分別 31%
及 53%。



7

中國大陸

年 度 內 ， 本 集 團 分 別 以 Le Saunda萊 爾 斯 丹 及 Comfort and Easy
（「CnE」）兩個品牌經營皮鞋業務。本集團有意通過該兩個針對不
同客戶的品牌擴大市場覆蓋範圍： Le Saunda萊爾斯丹以中高檔市
場為主，而 CnE則以年輕一代為銷售對象。

中國大陸仍為本集團皮鞋業務的最大市場。年度內，本集團於中
國各大城市均有業務，包括在深圳、廣州、上海、北京、天津、
成都、重慶的自營店舖，以及杭州、溫州、瀋陽、大連和福州等
二線城市的特許經營。

本集團繼續關閉表現欠佳或規模較小的店舖，並拒絕與經營水平
欠理想的特許經營商續約，以加強 Le Saunda萊爾斯丹的銷售網絡。
同時，本集團亦於購物中心等較佳地點物色新店位置。 CnE方面，
由於本集團相信該品牌產品發展空間很大，所以不斷加設零售門
市。該品牌產品以年輕一代為對象，售價相對低於 Le Saunda萊爾
斯丹產品，有機會在二線市場發展。

其他市場

除了中國大陸和香港外，本集團亦通過原設備製造業務對外出
口，並於澳門經營零售業務。中國大陸及香港以外的皮鞋業務上
升 62%至 84,000,000港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 15%。

原設備製造業務的營業額年內繼續上升。本集團的生產設施位於
順德，同時為集團旗下業務及獨立第三方提供生產服務。年度
內，本集團的原設備製造業務產品出口往日本、俄羅斯、意大
利、美國、澳洲、西班牙及德國。

物業發展

年 度 內 ， 物 業 發 展 業 務 營 業 額 為 20,000,000港 元 ， 較 上 年 度 減 少
72%。本年度本集團應佔位於中國大陸的共同控制實體－佛山市順
德區雙強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的溢利為 6,000,000港元（二零零四
年： 6,000,000港元），而除稅後溢利為 4,0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
3,000,000港元）。

其他

繼本集團於二零零三／二零零四年度周年報告中宣佈有意淡出化
妝品市場後，該業務已於二零零四年五月終止經營。作出這項決
定的原因在於市場競爭激烈，與及該業務需要有特別科技和技術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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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內，本集團以 Antinori品牌開展時裝業務，針對高檔市場提供
營造優雅高貴、性感及前衛元素的時裝產品。本集團相信，該市
場仍未完全開發，增長潛力甚大。本集團於本年底在上海及深圳
分別開設新店舖。由於時裝業務在二零零四年底才開始經營，尚
在發展初期，故本年度的財務報表仍未能完全反映其盈利能力和
增長潛力。

財政狀況

年度內，本集團的現金狀況保持穩健。於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八
日，其現金及銀行結存為 139,000,000港元，而本財務年度初則為
92,000,000港元。本集團獲得銀行信貸款總額 74,000,000港元（二零零
四年二月二十九日： 64,000,000港元）。本集團的投資物業及其他物
業 的 賬 面 淨 值 為 43,000,000港 元（二 零 零 四 年 二 月 二 十 九 日 ：
43,000,000港元）已作抵押，以取得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所獲的銀行
信貸 68,0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九日： 64,000,000港元）。
該等信貸額中，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八日的短期銀行借
貸 總 額 為 3,000,000港 元 ， 而 於 二 零 零 四 年 二 月 二 十 九 日 則 為
6,000,000港元。本集團的股東資金為 492,0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二
月二十九日： 387,000,000港元）。於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本
集團的負債比率為 0.005，而本年度初則為 0.017。本集團的負債比
率乃按於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八日的銀行借貸總額 3,000,000港元及
股東資金 492,000,000港元計算。

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八日的流動資金狀況亦保持穩健，
流動比率為 3.9倍（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九日： 3.5倍），而速動比率
為 1.7倍（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九日： 1.6倍）。

年度內，本集團提高存貨水平，確保有充足存貨數量及款式滿足
市場需求。因此，年內本集團的存貨周轉期自 88天增至 123天，而
存貨金額亦由 64,000,000港元增至 106,000,000港元。

本集團的銀行貸款及透支以港元、美元及歐元為單位。本年度借
貸的年息介乎 2.55%至 5.37%。本集團會於必要時使用期貨合同以對
海外訂單、有關債項及銀行借貸進行對沖。年內，由於港元對人
民幣的匯率相對穩定，因此本集團並無就來自中國大陸的收益及
其中資產而面臨重大人民幣匯兌風險。此外，中國大陸業務所需
的營運資金盡可能由以人民幣計算的當地銀行貸款提供以進行對
沖。

本集團深信，其庫存現金、流動資產值、日後收入及現有銀行融
資足以應付營運資金需求。

年度內，本集團並無重大的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收購或出售。於
本財政年度，除在中國若干地區及香港設立若干皮鞋及時裝零售
門市外，本集團目前並無任何重大投資或股本資產變動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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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中國大陸的地方稅務機關已就截至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九日止年
度的賬目，完成對本集團之中國大陸附屬公司所繳稅款的調查。
年內所有新繳稅款均付予中國大陸地方稅務機關。董事會認為再
無其他負債。

本公司及若干附屬公司已共同就若干附屬公司所獲的銀行融資
74,0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 64,000,000港元）向銀行提供擔保，於
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八日，該筆銀行融資已被動用 10,000,000港元
（二零零四年： 18,000,000港元）。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本集團共有 2,202名僱員，其中 185人
駐於香港，其餘 2,017人駐於中國大陸。本年度的員工成本總額（包
括董事酬金及退休金供款淨額）為 93,0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
75,000,000港元）。本集團為全體僱員設有完善的培訓計劃，並聘請
外界顧問擔任導師，使培訓計劃更臻完美。

本集團設有具競爭力的薪酬待遇，視乎個人的職責、資格、經驗
及表現而定。此外，本集團亦為合資格僱員設有購股權計劃及不
定額花紅政策。

前景

二零零五／二零零六財政年度，本集團將加快在中港兩地的擴展
計劃。經過兩年的整固後，本集團有意藉着品牌形象提升和銷售
網絡進一步提高銷售額和支持皮鞋業務的擴展。

在香港方面，本集團計劃從 Le Saunda所處的高中檔市場，運用 CnE
品牌推展至年輕人市場。本集團最近在香港開設首家 CnE店舖，初
步市場反應理想，顯示本集團以 CnE品牌打開年輕人市場的策略成
功。本集團現擬在港開設更多 CnE店舖，以及增設數間大型的 Le
Saunda門市。由於租金不斷上升，本集團的新零售門市將選址於適
合的購物中心。

中國大陸方面，本集團會加強拓展 CnE業務，預期可於未來兩年內
與 Le Saunda萊爾斯丹看齊。本集團已開始在中國大陸的二線城市
授出 CnE特許經營權，並會在本財政年度於主要城市增設自營的
CnE門市。本集團希望在二零零五／二零零六財政年度年底前，大
量增加 CnE門市。 Le Saunda萊爾斯丹方面，本集團會集中經營現有
業務，並視乎情況開設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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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裝業務方面， Antinori品牌於中國大陸主要城市站穩陣腳後，抓
緊時機在香港推出。二零零五／二零零六財政年度將開設的新
Antinori店，主要作為中國店舖的展示平台。因此，本集團有意將
該兩店設於黃金購物地段的高級購物中心。本集團會密切留意本
港市場的反應，審慎在港拓展該業務。同時，本集團將繼續擴展
在中國大陸的 Antinori銷售網絡，增設更多店舖，以抓緊該龐大市
場的商機。本集團預期，在香港店開幕後，該等「展示店」將有助
提升及鞏固 Antinori在中國大陸的市場地位。

在本財政年度，本集團亦會成立一支獨立的手袋設計團隊，加強
在手袋設計方面的能力。此舉不但有助提升手袋品質和增加不同
系列的款式，更為本集團設立獨立的皮鞋及手袋櫃檯的計劃提供
重要支持。

除香港和中國大陸以外，本集團亦有意進入近年增長迅速的澳門
市場。除了 Le Saunda店舖外，本集團亦計劃開設一間 CnE門市。鑑
於澳門遊客人數眾多，本集團認為男士皮鞋潛力龐大，有意物色
機會開設專售男士皮鞋的 Le Saunda店舖。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年度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
司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及外間核數師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政策
及慣例，及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其中包括審閱截至二
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賬目。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七日（星期三）至二零零五年七月
二十九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日）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
績。為符合享有將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三日派付之末期股息之資
格，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及轉讓表格須於二零零五年七月
二十六日（星期二）下午四時前送達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17樓 1712-1716室。

最佳應用守則

除各獨立非執行董事無指定任期而須輪值告退外，本公司於截至
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止整個年度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最佳應用守則」的規定。本公司已
採納上市規條附錄十之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買賣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修訂）。已向所有董事
作出具體查詢，所有董事確認彼等於年內一直符合標準守則所規
定之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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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址刊登年報

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 45(1)至 45(3)段規定所有資料之本公司年
報將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前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網址 www.hkex.com.hk刊登。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李子彬

香港，二零零五年六月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李子彬先生、溫達華先生、
徐群好女士、徐愛娟女士及尹錦昌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廣
志先生、羅景雲先生及梁偉基先生。

* 僅供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